
乾
隆
參
拾
捌
年
拾
壹
月  

日                    

立
洗
絕
增
契
婦  

陳
蔡
氏
︵
□
︶ 

 

立
洗
絕
增
契
婦
陳
蔡
氏
。
先
年
有
夫
陳
科
有
田
出
賣
於
陳
碧
端
、
陳
碧
朝
兄
弟
，
坐
落

土
名
茄
荖
圳
北
坵
，
數
號
段
悉
載
原
契
。
今
因
無
銀
使
用
，
請
托
原
中
見
苦
勸
得
業
人
陳
碧

端
、
陳
碧
朝
，
備
出
增
價
員
銀
拾
壹
大
員
正
。
即
日
銀
契
兩
交
足
訖
，
其
田
自
增
之
後
，
氏

子
孫
永
遠
不
敢
復
言
再
增
等
情
，
壹
增
千
休
，
永
斷
葛
籐
。
此
係
二
甘
愿
，
兩
無
逼
勒
。
口

恐
無
憑
，
立
洗
絕
增
契
壹
紙
付
執
，
為
炤
。 

        

即
日
批
明
：
實
領
到
贈
契
銀
足
訖
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
筆
人  

何
眾
明
︵
□
□
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為
中
人  

鄭
亢
叔
︵
□
︶ 

知
見
人  

陳
寅
老
︵
□
︶ 


